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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切实改善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租赁的

办公地点狭小、拥挤，防暑、取暖条件差的情况，并且为提高工作效率，公司下

一步拟将部分机构搬迁到呼和浩特市区办公，同时满足往来客户的接待、洽谈、

会议场所等需求，需要改善办公条件租赁新的办公场所。 

2、出租方王春苗先生系公司董事长王东晓先生的次子、副董事长李福忠先

生的外甥和董事王志军先生的弟弟，因此本次房屋租赁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3、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情况 

2014 年 7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名，

实参加董事 9名，关联董事董事长王东晓先生、副董事长李福忠先生和董事王志

军先生回避了表决，其余 6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会议以 6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关联交易的的议案》。 

该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4、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0.08%，该关联

交易不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出租方姓名：王春苗 

身份证号码：15010219760601XXXX 

http://search.10jqka.com.cn/stockpick/search?tid=stockpick&querytype=stock&w=%E5%93%AA%E4%BA%9B%E6%98%AF%E8%B5%84%E4%BA%A7%E9%87%8D%E7%BB%84%E8%82%A1&qs=snapshot&ts=1


王春苗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王东晓先生的次子、副董事长李福忠先生的外甥

和董事王志军先生的弟弟，因此本次房产租赁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参照该物业其他楼层及周边类似物业的租赁市场价格，双方意向租赁价格为

每平方米每日 1 元，年租金取整计 66 万元；10 个固定车位年租金 5 万元。遇有

租赁市场价格波动超过 10%时，双方及时协商调整。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拟租赁的房产系内蒙古鼎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鼎盛华世纪

广场一期写字楼 22 层（20#楼，位于呼和浩特市兴安北路东、公铁立交桥北侧），

房屋面积 1811.48 平方米，另加十个与该房屋相匹配的永久性使用车位。 

先期确定租赁期为 3年，3年期满后，双方协商续租事宜。同等价格时，金

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优先续租权。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因合理理由发生。主要是由于公司原租赁办公场所地方狭

小，十分拥挤，防暑、取暖等条件均十分差，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下一步公司拟

将部分机构搬迁至呼和浩特办公，同时满足来往客户的接待、洽谈、会议场所等

需求，为了改善办公条件需要租赁新办公场所。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董事会认为，本

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交易价格，具备公允性；本次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 

六、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71,0000 元（包含此次）。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该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本次董事会上，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余董

事审议并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 

2、本次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交易价格是协议并参照市场价

格定价，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没有发现该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3、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交易价格正常公允，我们对

该项关联交易表示同意。 

八、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产系正常商业行为，是在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与当地同类写字楼租赁价格一致，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5、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7 月 28 日 




